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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管理 

 
一般而言，国家对新闻机构采编人员的管理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新闻采编人员进入的管理，即从业资

格认证的管理，另一方面是对新闻采编人员退出的管理，即对资格持有者的监管。 
  
  

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认证 

 

新闻采编工作人员从业资格认证可分为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认证和新闻记者证认证。 
1. 新闻采编人员资格认证 
2002年底，中宣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电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开展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工作的通知》，规定对

编入“国内统一刊号”的报社、新闻性期刊社及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新闻电影制片厂

及相关单位具有中级及以下新闻专业技术职称的新闻采编人员进行资格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获得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印

制的《新闻采编人员资格培训合格证书》，具有新闻采编工作人员从业资格。 
2004年6月，国家广电总局通过了《广播电视编辑记者、播音员主持人资格管理暂行规定》，规定国家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和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分别负责所管辖范围内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资格认定的管理和监督。同时，提

高了资格认证的条件，不仅需要资格考试合格，还需要满足工作年限、身体状况、无违法违规行为等4项条件。符

合条件的广电采编人员通过所在媒体向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递交申请材料，审查合格后，由这些行政部门办理

注册手续并向审查合格的新闻采编申请人员发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编辑记者证》。 
2. 新闻记者证资格认证 
2005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开始实行《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申请人员需符合职业道德、学历、采编从

业资格、工作年限等条件才能进行申请。这意味着获取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是获取新闻记者证的必要条件。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不同的规定有着不同的资格准入条件： 
（1）参加资格准入考试的条件不同。广电采编人员资格考试既允许新闻机构的在职采编人员参加，也允许具

有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含应届毕业生）的人参加；而新闻采编工作人员资格考试要求应试者只能是在职工作人

员，且只有经过相关部门培训才能参加考试。 
（2）申请采编人员从业资格和申请记者证的条件不同。与申请采编人员从业资格准入条件不同的是，新闻记

者证的申请条件对申请者编制和工作年限做了具体规定：在新闻机构编制内从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人员，或者经新

闻机构正式聘用从事新闻采编工作且连续聘用时间已达一年以上的非编制内人员。 
  
  

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的管理 

 

国家相关部门对从业资格持有者的监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 对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有效期与延期的管理 
新闻机构中编制内的新闻采编人员的新闻记者证有效期为5年，经新闻机构正式聘用的非编制内新闻采编人员

的新闻记者证有效期与其聘用合同期相同。到期后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相应规定进行换发。 

作者：王天铮 孟庆煜  



广电编辑记者证书的有效期为2年，证书持有者应在有效期届满30日前提出延续申请，由所在的制作、播出机

构向注册机关办理延续注册手续。若注册人出现违法违规、重大宣传事故、违背职业道德等情况，注册机关不予

办理注册。 
2.对新闻采编人员的资格日常监管 
新闻记者证实行年度审核制度，具体的年度审核制度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制定。未通过年度审核的新闻记者

证将由发证机关注销。新闻机构需要对机构内的新闻记者证的使用范围和持有者的采访活动进行监督管理。同

时，社会公众可以对新闻记者证持有者的新闻采访活动予以监督和举报。 
由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和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一系列政策均对我国新闻采编人员的管理提出了较为全面的

要求，对新闻采编人员从业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没有对新闻机构的监管行为做出具体规定。 
3. 对新闻采编人员的资格取消管理 
凡是违反《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的新闻机构和新闻采编人员都由新闻出版总署等相关部门予以警告。对于

情节严重者，相关部门将注销其新闻记者证。同时，对擅自发放私自仿制或者使用无效记者证的新闻机构也要进

行相应的处罚。 
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或广电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的持有者，如果被查证有虚假报道、有偿新闻等行为，

情节严重者，一律吊销记者证。凡被吊销记者证的新闻采编人员，自吊销之日起5年内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因

故意犯罪被判处刑罚的，终身不得从事新闻采编工作。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上述各类监管规定有如下不同： 
（1） 监管机构的不同。管理新闻记者证资格的机构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它负责新闻记者证的核发、制订

相关使用与变更办法，并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闻出版行政部门负责对新闻机构的新闻记者证发放、使用和

年度审核进行监督管理；管理新闻采编人员资格的机构是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电总局，它们负责制订相关

管理政策来规范对从业资格的管理。 
（2） 公众监管方式的不同。公众主要通过“全国新闻记者证管理及核验网络系统”检验新闻记者证的真

伪，并对新闻记者证持有者的违法违纪行为予以举报；而公众对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和行为的监管主要通过各

新闻单位公布的监督电话进行，在此基础上，广电行政管理部门还建立了从业资格持有人员的不良记录档案，公

众可通过网络查询监控。 
  
  

建议与对策 

 

目前，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广电总局在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认证与资格监管方面，建立并完善了上述

的多项法规与政策，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1. 存在着一考定终身的情况 
尽管所有新闻采编从业资格的获取都以资格考试合格为前提，但资格考试也只是申请从业资格时的一个条

件，一旦资格申请成功，便不再对从业者今后的理论水平、实践能力进行统一的核查。这实质上放宽了对新闻采

编人员从业资格的监管，随着从业人员数量的增加，如果忽略对从业者长期的考核，那么长期看从业人员的整体

素质会逐渐下降。 
2. 相关行政部门和新闻机构对新闻采编人员从业资格缺少日常监管 
相关行政部门一般都要求新闻机构对新闻记者证和新闻采编人员的从业资格进行监管，但对日常监管的方

式、程序、结果没有具体要求。这就为一些新闻机构缺少这方面的监管执行力找到了借口。目前，很多新闻机构

都是在采编人员从业资格需要新闻机构年审或者向上呈报时，才集中对众多采编人员的采编行为进行审核，缺少

持续、细致、个性化的监管行为，至于为新闻采编从业人员建立行为档案的媒体更是少之又少。 
3. 缺少定期的新闻采编人员培训 
从业资格考试前集中培训成为绝大多数新闻采编人员获取从业资格的必要条件之一，但一旦获取从业资格，

就不再要求对采编人员进行培训。且没有培训方式、课时、时间等具体要求。这样也会导致一些不负责任的新闻

机构漠视对新闻采编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和职业技能培养。对新闻采编从业者来说，没有定期的培训充电，其政

治思想、采编视野、业务技能就不容易突破已有局限；对于新闻机构而言，没有系统的培训，其人员素质、新闻

制作实力就不容易持续提高。 
面对这些问题，结合新闻业不断涌现出来的新情况，国家相关部门应该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出台新政策敦促



新闻机构加强对新闻采编从业人员资格监管。同时，新闻机构也应不断完善自己的监管方式，围绕国家出台的相

关法规和政策，制定相应管理制度，用国家法规、政策以及自身的管理制度来规范采编工作人员的管理。（作者

单位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 
 
 
 
(纸媒文本见《中国记者》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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